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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主动适应行业发展的新形势、新变化，加快推动民航空管安全领域体制机制改革及监管模式转型，加快构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民用航空行政检查工作规则》《民航局关于推进精准监管工作的意见》等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中的差异化精准监管是指基于年飞行架次、安全管理、运行特点、保障方式、业务结构等方面的差异，按照“基于安全态势分级”的原则对全国中小机场空管运行单位（以下简称中小机场）安全保障能力进行综合评估，通过安全绩效监视与测量、数据分析、系统评价等辅助手段进行分级管理，并相应调整监管模式和监管指标侧重点。
第三条  本办法适用于对空管系统之外为其他民用运输机场（含军民合用机场民用部分）提供空管服务的单位。
第四条  对中小机场监管采取“盯人、盯事”结合“盯组织、盯系统”的综合监管模式，以推动企业落实安全主体责任为根本，通过监管督促、指导帮扶相结合的方式健全安全管理体系。
第五条  差异化精准监管应当遵循客观公正、量化评定，实事求是、动态管理的原则。对于差异化精准监管带来的监管工作量变化和资源调配需求，由各地区管理局负责辖区内各监管局（运行办）的监管资源调配，民航局负责各地区管理局的监管资源调配。

第2章 分级及标准
第六条  基于安全保障能力的综合评估结果，依据近期安全态势及运行安全风险高低，将中小机场划分为常态关注、重点关注、重点监管三个监管等级。
常态关注是指其风险等级较低，处于可接受状态，运行良好，可保持常态化或自主运行。
重点关注是指其风险等级较高但处于可控范围，需要适度加强监管。
重点监管是指风险等级高，需要特殊或重点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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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条  各地区管理局按以下标准对辖区内空管服务单位的监管等级进行调整：
（一）发生以下情形之一需由常态关注或重点关注调整为重点监管：
1. 根据《民航行业信用管理办法》确定严重失信行为的；或存在因作风问题违反民航法律、法规、规章，经管理局评估认定其安全管理诚信缺失的。
2. 最近1年发生空管责任原因一般征候及以上事件1起（含）以上。
3. 三年内累计发生2起空管责任原因一般事件（含）及以上事件。
4. 《民航重大安全隐患判定标准》规定的空管单位重大安全隐患。
5. 未按要求整改。
6. 因空管原因被管理局或监管局（运行办）确定为重点监管单位的。
（二）发生以下情形之一需由常态关注调整为重点关注：
1. 因空管原因造成一般失信行为，或经管理局或监管局（运行办）评估认定存在因作风问题未构成严重失信但反映安全管理诚信不足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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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有重大运行事项变更。
4. 未开展空管安全管理体系审核或经空管安全管理体系持续审核表明风险管控能力不足。
5. 整改不及时不彻底。
6. 同类问题反复出现。
7. 其他需要加强监管的情况。
（3） 未发生以上情形的，可由重点监管调整为重点关注、重点关注调整为常态关注。

第三章 工作程序  
第九条  民航局启动全国中小机场空管安全保障能力评估工作后，空管服务单位填报数据，各监管局（运行办）及地区管理局按职责完成数据审核，民航局汇总各地区管理局意见后，于评估启动年的9月份公布评估结果和监管等级分级名单。
第十条  各地区管理局根据第八条的标准于第二年、第三年9月份公布辖区内监管等级调整后的名单。
第十一条  每年分级名单公布前，名单公布单位应进行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
第十二条  各地区管理局、监管局（运行办）根据辖区实际情况和分级名单细化检查任务，实施差异化监管。
第十三条  针对中小机场的检查要求如下：
（一）对常态关注单位，优先远程审核相关文件，发现的问题和其余检查内容通过现场检查核实。督促单位落实法定自查和安全检查工作，提高自我管理能力和水平。
（二）对重点关注单位，加强现场检查力度，关注核心风险并着力改善，主要针对评估风险较高的指标或其他需加强关注的内容制定检查计划，检查频次不低于法定频次。
（三）对重点监管单位，增加检查频次，重点督促单位完善组织、系统建设。
第十四条 管理局需对连续两年评定为重点监管单位开展SMS专项审核。
第十五条  分级名单为年度行政检查计划制定的依据，原则上每年调整一次，特殊情况可适时启动临时调整程序。临时调整程序由地区管理局根据第八条所述调级标准等情况进行调整，并制定相应的临时检查计划或开展空管SMS专项审核，报民航局备案。
第十六条  检查发现的问题由所在地监管局（运行办）负责跟踪复查。重点监管单位未按要求完成整改的，调整分级名单时不予进行监管等级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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